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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、国家旅游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保险工作的意见(保

监发〔2006〕69号)各保监局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旅游局

（委）：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安全发展重要理念纳入我国

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之中，这是树立和落实科学

发展观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。旅游保险是实

现旅游安全发展的重要保障，也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领域。

现就进一步做好旅游保险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 一、进一步做

好旅游保险工作的必要性 近年来，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，旅

游人数规模巨大，旅游各环节中的自然灾害、意外事故、法

律风险和违约责任等风险日益突出。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

和旅游经营单位为消除安全隐患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

；保险业充分发挥经济补偿和辅助管理职能，努力保障广大

游客及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总体上保证了旅游业安全有

序发展。但与旅游业需要相比，旅游保险的发展还存在一些

问题，主要表现在：游客和旅游经营者的风险意识普遍不足

，旅游保险投保率不高；旅游保险机制不健全，市场竞争不

规范；旅游产品不丰富，服务水平有待提高。因此，深入做

好旅游保险工作，是保险监管部门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一项

紧迫而艰巨的任务。 二、旅游保险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工作目

标 （一）指导原则。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

为指导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以人为本、改革创新



、重点突破，积极推进“旅保合作”。旅游企业要转变观念

，提高风险意识，充分利用保险等经济杠杆，化解旅游安全

风险，处理旅游安全事务。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，调动各

方面的积极性，健全旅游保险体系，强化旅游保险功能，增

强旅游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，为旅游业和保险业健康发展创

造安全环境，最大限度地保障游客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

。 （二）工作目标。“十一五”期间，要逐步建立起符合现

代旅游业发展需要的旅游保险制度，初步形成“政府引导、

市场运作”的旅游保险发展机制。到2010年，力争实现旅游

保险产品相对完备，旅游保险服务规范到位，“旅保合作”

机制相对完善，旅游企业风险管理水平显著增强，游客和旅

游经营者投保积极性普遍提高，旅游保险覆盖面明显扩大，

各类投保率明显上升。 三、创新旅游保险工作机制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